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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緣起 

「擬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案」經原臺中縣

政府 98 年 1 月 22 日府建城字第 09800243452 號文、臺中市政府 98 年 1 月 22 日

府都計字第 0980015978 號文及府都計字第 0980015980 號文公告公開展覽，公開

展覽期間 98 年 1 月 23 日起至 98 年 3 月 3 日止，合計 40 天。並由臺中市政府於

103 年 8 月 20 日府授都計字第 1030151931 號公告實施。 

上開計畫機五用地、機六用地及機七用地皆供清泉崗營區使用。其中，機五

用地（計畫位置詳見圖 1，公告實施計畫詳見圖 2）於 98 年原公開展覽草案中，

考量 40 米計畫道路以北僅餘部分營區，故併同周邊土地劃設為農業區（公開展覽

草案詳見圖 3）。經 99 年 11 月 12 日原臺中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37 屆第 9 次會

議決議，採納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中部地區工程營產處陳情意見，清泉崗

營區「為維持軍事設施使用，除已劃設為 40M-3 道路之土地外，其餘依地籍範圍

並考量用地完整性劃設為機關用地」（詳見表 1），其後審議過程據此皆以完整

街廓規劃之，並公告實施。經查公告實施之機五用地包括部分私有土地，原屬非

都市土地丙種建築用地，現況為住宅社區使用，不符前開清泉崗營區應依地籍範

圍劃設為機關用地之決議，實不宜考量用地完整性劃設為機關用地。 

依內政部 68年 3月 13日台內營字第九四二號文規定：都市計畫書圖不符時，

應查明其錯誤原因予以訂正，並依都市計畫變更程序辦理，但不受定期通盤檢討

之限制。爰此，提出訂正機五用地範圍，經簽奉核准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

項第 4 款規定辦理變更（詳附件一）。 

貳、法令依據 

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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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 計畫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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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 公告實施計畫示意圖 

 

 
圖 3  公開展覽草案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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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中科特定區計畫原臺中縣轄區公展期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（審議編號

2-33－清泉崗營區） 

審議 

編號 

陳情人及 

建議位置 
建議理由 建議事項

99.11.12 原臺中縣 

都市計畫委員會 

第 37 屆第 9 次會議決議

2-33 國防部軍備

局工程營產

中心中部地

區工程營產

處 

提案一 

清泉崗營區

（大雅鄉信

義路以南）大

雅鄉十三寮

段 82-1 等 31

筆地號 

1.就法規言：本案申請變

更之台中縣大雅鄉十

三寮段 82-1等 31筆土

地，面積 44.0136 公

頃，現為陸軍第三六化

學兵群清泉崗營區使

用。目前土地使用分區

為「特定專用區、特定

目的事業用地」。 

2.就任務言：清泉崗營區

位居台灣中部地區，負

責清泉崗機場反空降

作戰任務及台中港反

恐應變任務，其地理位

置實為重要。本案擬於

營區闢建 60 米計畫道

路，然為避免影響未來

任務，目前本營區急需

辦理設施改善暨整建

工程。 

建議應符

合土地編

定原則及

軍事設施

使 用 需

要，劃設

為「機關

用地」。

酌予採納。 

理由：為維持軍事設施使

用，除已劃設為 40M-3

道路之土地外，其餘依地

籍範圍並考量用地完整

性劃設為機關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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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變更計畫內容 

詳見表 2 訂正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【機關用

地（五）範圍】綜理表及圖 4 訂正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細

部計畫【機關用地（五）範圍】示意圖。 

表 2  訂正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【機關用地（五）範

圍】綜理表 

位置 
訂正內容 

訂正理由 
備

註原計畫 新計畫 

40-2 道路

以 北 及

20M-1 道

路以西之

機五用地 

機關用地 

（0.61 公頃） 

 

（擬定中部

科學工業園

區台中基地

附近特定區

計畫前原屬

臺中縣非都

市土地） 

農業區 

（0.61 公頃）

1.機五用地於98年原公開展覽草案

中，考量 40 米計畫道路以北僅餘

部分營區，故併同周邊土地劃設

為農業區。經 99 年 11 月 12 日原

臺中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37 屆

第 9 次會議決議，採納國防部軍

備局工程營產中心中部地區工程

營產處陳情意見，清泉崗營區「為

維持軍事設施使用，除已劃設為

40M-3 道路之土地外，其餘依地

籍範圍並考量用地完整性劃設為

機關用地」，其後審議過程據此

皆以完整街廓規劃之，並公告實

施。經查公告實施之機五用地包

括部分私有土地，原屬非都市土

地丙種建築用地，現況為住宅社

區使用，不符前開清泉崗營區應

依地籍範圍劃設為機關用地之決

議，實不宜考量用地完整性劃設

為機關用地。爰此，提出訂正機

五用地範圍，依都市計畫法定程

序變更。 

2.本次變更範圍依地籍線（私有土

地）將機關用地訂正為農業區。 

 

註：1.本案依地籍線將機關用地訂正為農業區後，仍有部分建物（T 類構造物）位屬機關用

地。由於臺中市大雅區係屬圖解地籍，建議後續依地籍圖重測成果另為適當處理。 

2.再者，東側部分建物位屬道路用地，由於臺中市大雅區係屬圖解地籍，建議後續依地

籍圖重測成果辦理檢討變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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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 訂正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 

【機關用地（五）範圍】示意圖 

肆、其他 

有關變更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相關規定，悉依臺中市政府 103 年 8 月

20 日府授都計字第 1030151931 號文公告實施「擬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

附近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案」辦理。 

 

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一 臺中市政府 105 年 3 月 4 日府授都計字第 1050034401

號函 



 

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二 地籍圖謄本 

  

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三 臺中市政府 105 年 6 月 6 日府授都計字第 1050115549

號函 

 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
